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编制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挖

掘梳理各门课程的德育元素，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充

分发挥各门课程的育人功能，实现学院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员

育人的大思政格局，特制定本指南。

一、“课程思政”的含义

“课程思政”不是一门或一类特定的课程，而是一种教育教学理

念。其基本涵义是:大学所有课程都具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思想政

治教育双重功能，承载着培养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作用。

“课程思政”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有

机、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在教学的顶层设计上要把

人的思想政治培养作为课程教学的目标放在首位，并与专业发展教育

相结合。“课程思政”不是要改变专业课程的本来属性，更不是要把

专业课改造成思政课模式或者将所有课程都当作思政课程，而是充分

发挥课程的德育功能，运用德育的学科思维，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

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动

化的有效教学载体，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

面的精神指引。

二、“课程思政”的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知识传授与

价值引领相结合，运用可以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



仰、社会责任的题材与内容，全面提高大学生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

能力，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三、“课程思政”的内容

围绕“课程思政”目标，通过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引导学生正确做人和做事，各教学科目

和教育活动，应结合以下内容进行教学设计。

(一)师德风范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神圣

使命。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

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

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

(二)政治导向

教师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

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

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坚守“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

规矩，不在课堂上传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的内容或言论，使课堂成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主阵

地。

(三)专业伦理

“专业伦理”教育是对未来从业人员掌握并遵守的人与人之间的

道德准则和职业行为规范的教育活动。教师要针对不同专业的大学生，



即未来各行业的从业人员，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确将专业性

职业伦理操守和职业道德教育融为一体，给予其正确的价值取向引导，

以此提升其思想道德素质及情商能力。

(四)学习伦理

“学习伦理”是人们在学习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人伦关系和处理这

些关系应遵守的法则，是基于对类、群的伦理性认识和对学习内涵、

价值、内容等方面的伦理反思和构建。课程思政功能的实现需要师生

双方的共同努力,大学生应有良好的学习伦理,尊师重教、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遵守纪律，在学习过程中体悟人性、弘扬人性、完善修养，

培育理性平和的心态，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

(五)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

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教师要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结

合理工、经济、人文、艺术等各专业门类的特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等有机、有意、有效地纳入整体教学布局

和课程安排，做到专业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相融共进，引导学生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四、“课程思政”的原则

“课程思政”不是每门课都要体系化、系统化地进行德育教育活

动，也不是每堂课都要机械、教条地安排思政教育内容，而是结合各

门课程特点，寻找德育元素，进行非体系化、系统化的教育。应坚持

如下原则:



1.实事求是原则

2.创新思维原则

3.突出重点原则

4.注重实效原则

五、“课程思政”的要求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不仅应遵循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则，

而且也应适合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殊性原则。根据“课程思政”

的内容和原则，提出如下基本要求:

1.灌输与渗透相结合

灌输应注重启发，是能动的认知、认同、内化，而非被动的注入、

移植、楔入，更非填鸭式的宣传教育。渗透应注重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学生，注重向社会环境、心理环境和网络环境等方向渗透。

灌输与渗透相结合就是坚持春风化雨的方式，通过不同的选择，从被

动、自发的学习转向主动、自觉的学习，主动将之付诸实践。

2.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课程思政”教育元素，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

来的，而是应从社会实际中寻找，从各学科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度

中去寻找，不是从理论逻辑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社会实践出发来

解释理论的形成，依据实际来修正理论逻辑。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3.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是现实的前身，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是未来

的历史。“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从纵向历史与横向现实的维度出

发，通过认识世界与中国发展的大势比较、中国特色与国际的比较、

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的比较，使思政教育元素既源于历史又基于现实，

既传承历史血脉又体现与时俱进。

4.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应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结合。显

性教育和隐性教育二者不是一种具体、单个方法的名称，而是一种类

型的方法称谓。其中，前者指的是教师组织实施的，直接对学生进行

公开的道德教育的正规工作方式的总和。后者指的是引导学生在教育

性环境中，直接体现和潜移默化地获取有益学生个体身心健康和个性

全面发展的教育性经验的活动方式及过程。在此，通过隐性渗透、寓

道德教育于各门专业课程之中，通过润物细无声、滴水穿石的方式，

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

5.共性与个性相结合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统一性与差异性的融洽。

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共性、统一性，个

体的独特体验则是事物的个性、差异性。“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必

须遵循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原则，既注重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也应

遵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6.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相结合



正面说服教育是指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明辨是非、善恶，

提高认识，形成正确观念和道德评价能力的一种教育方法。“课程思

政”教育和教学，必须坚持以正面引导、说服教育为主，积极疏导，

启发教育，同时辅之以必要的纪律约束，引导学生品德向正确、健康

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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